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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

——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杨泽波

〔〔摘要〕〕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

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

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

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

“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

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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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新儒家中，“十力学派”① 是一个重要话题。为便于理解，我将熊十力的思想核心概括为

“一体两现”。“一体”即是“吾学贵在见体”之体，“两现”即是“道德践行之呈现”和“道德存有之呈

现”。牟宗三在继承其师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留有一些问题。最近，我撰写了一组文章对此

加以讨论，本文只谈“道德存有之呈现”，其他问题另文专述。②

一、从“道德存有之呈现”到智的直觉

道德之心是活泼泼的实体，有极强的创生性，不仅可以创生道德践行，还可以创生道德存有。牟宗

三在这方面有很多形象的说法，其中尤以“呈现”最为有名。牟宗三这样写道：

性体纯然至善，人人所固有，只争呈现不呈现耳。善反而复之，则呈现而起用。不能善反而复

之，则潜隐而自存。所谓“呈现起用”，宇宙论地说，即成宇宙之生化 （天地之化），实践地言之，

〔〔作者简介〕〕 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18AZX01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

大）项目“儒家生生伦理学研究”（16JHQ001）
①“十力学派”这个概念，是我受他人启发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中正式提出来的。详见拙著《儒家生生伦理学引

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节“‘十力学派’传承中遗留的一个问题”（第2—7页）。

② 这组文章除本篇外，还包括《“一体两现”：“十力学派”的思想内核》（《江汉论坛》即将刊发）《“一体”的传承

——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一》（《云南大学学报》 2022年第 4期）《“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

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齐鲁学刊》 2022年第3期）。这些文章形成一个系列，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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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道德之创造，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①
牟宗三继承熊十力的思路，将道德之心的发用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德之心在道德境遇下表现自己，

告知如何去做，创生道德践行；另一类是道德之心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宇宙万物，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赋

予其上，创生道德存有。二者都是“呈现起用”。前者为“实践地言之”，与之相应是“道德践行之呈

现”，后者为“宇宙论地说”，与之相应的是“道德存有之呈现”。此处“宇宙论地说”指的就是“道德

存有之呈现”。

“宇宙论地说”又叫“本体宇宙论地说”：

元是始、是首、是一价值观念。直下能继复而呈现此生道、生理便是一个好的开始，亦且是众

善之长、万善之源。此是提起来超越地说。“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此是落实于万物而

内在地说，即由万物之春意、生意、生机洋溢即可指点出生道、生理之无所不在，见生道、生理之

“於穆不已”，此亦是“继之者善也”。此皆是本体宇宙论地说“继”说“善”。②
“本体宇宙论地说”比前面讲的“宇宙论地说”更为具体，但没有本质的区别。牟宗三强调，道德

之心是始、是首，是一生道、生理。这一生道、生理是众善之长、万善之源，有了这一生道、生理，万

物才有春意、生意。无论是“宇宙论地说”还是“本体宇宙论地说”，这些说法明显都是顺着熊十力的

思路走的，是其“道德存有之呈现”的具体化和形象化。

在牟宗三看来，这种“本体宇宙论地说”的思维方式同样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

直觉：

吾人如果单就我们为一现实的有限存在而看我们的现实机能，我们向何处去找得智的直觉这一

机能呢？如果我们不就我们的道德意识而体证我们的本心以为无限心，就此无限心之明觉以言智的

直觉，则无处可以得之。知体③明觉神感神应，自由自律。如果它真是自由自律的，其为无限心也

必矣。如果它真是无限心，则其有智的直觉也亦必矣。④
我们知道，牟宗三注意智的直觉这一问题是写完《心体与性体》之后。在他看来，康德提出的智的

直觉的概念有很强的学理价值，可惜他否认人类可以有这种能力，把它归给了上帝。中国人从不这样想

问题，完全承认人可以有这种能力。人对于自己本心的把握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牟宗三强调，本心即是

无限心，无限心的思维方式不是感性的，而是智的直觉，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智的直觉呢？⑤
特别有趣的是，牟宗三提出，因为儒家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所以儒家由此而成的存有论不再是

执的存有论，而是无执的存有论。他说：

中国无静态的内在的存有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如文中所说

儒家的存有论 （纵贯纵讲者） 及道家式与佛家式的存有论 （纵贯横讲者） 即是这种存有论，吾亦曾

名之曰“无执的存有论”，因为这必须依智不依识故。这种存有论即在说明天地万物之存在，就佛

家言，即在如何能保住一切法之存在之必然性，不在明万物之构造。此种存有论亦函着宇宙生生不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1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5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年，第529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2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6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年，第53—54页。

③ 全集本此“体”字误为“觉”，据单行本改。

④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1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年，第109页。

⑤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多有分歧。一般来说，经过多年的消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与康德所说的

智的直觉不是一个意思。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是一种“本源的直观”，即不需要客体的刺激，自己就能够将客体的存

有提供出来，给予主体的直觉，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则是意识的一种直接性。这种思维方式首先指向本心仁体。因

为儒家历来强调本心仁体有自知的功能（即阳明所说的“良知自知”），所以儒家完全承认人可以对本心仁体有智的

直觉。这种意义的智的直觉牟宗三称为“自觉”。但牟宗三认为，除此之外，智的直觉还表现在“觉他”方面，“觉他

是觉之即生之，即如其系于其自己之实德或自在物而觉之”（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0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 258页），意即本心仁体影响宇宙万物，创

生道德的存有也是通过智的直觉进行的，其思维方式也是智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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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动源之宇宙论，故吾常亦合言而曰本体宇宙论。①
西方哲学讲存有从“是”或“在”字入手，分析物是如何存在的，有什么样相和特征。在这种存有

论中，范畴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存有论离不开范畴，这其实是一种执，即执于范畴。中国没有西方这

种意义的存有论，但有自己的存有论。这种存有论的重点在于明了一物所以存在的超越存在之理。这种

存有论不再执于范畴，所以是无执的存有论。所谓“无执”简单说就是不执于范畴。

中国哲学是无执的存有，西方哲学是执的存有，两个方面各有道理，各有意义。将这两个方面合起

来，就有了两层存有，即无执的存有和执的存有：

依此，我们只有两层存有论：对物自身而言本体界的存有论；对现象而言现象界的存有论。前

者亦曰无执的存有论，“无执”是相应“自由的无限心”（依阳明曰知体明觉） 而言。后者亦曰执的

存有论，“执”是相应“识心之执”而言。……现象的全部由识心之执所挑起，它们可间接地统摄

于无限心而为其权用。心外无物。识心之外无现象，真心之外无物自身。如果识心与现象俱是真心

之权用，则它们皆因依止于真心而得到其归宿以及其必然性。②
两层存有中首先是无执的存有，其次是执的存有。无执的存有相对于自由无限心即真心而言，其思

维方式是智的直觉，所以其对象是物自身；执的存有相对于认知之心即识心而言，其思维方式不是智的

直觉，所以其对象是现相。二者相比，无执的存有更为重要。后来，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牟宗三

又将这一思想纳入《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格局之下。此时牟宗三强调，因良知、本心所现而

成的存有，是无执的存有、物自身的存有；因感性和知性所现而成的存有，是执的存有、现相的存有。

这一义理刚好合于《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架构。在这个格局下，人既有道德之心，又有认知

之心。道德之心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其创生的是物自身的存有，认知之心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

觉，其创生的是现相的存有。总之是两层存有，一层是道德之心创生的无执的存有、物自身的存有，一

层是认知之心创生的执的存有、现相的存有。

二、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物自身”还是“善相”

对于牟宗三将“道德存有之呈现”的思维方式理解为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将其创生的对象称为物

自身的做法，我一直心存疑虑。这个疑虑可以提炼为这样一句话：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真的可以称为物

自身的存有吗？

要理清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回到康德智的直觉的基本内涵上来。在西方哲学中，智的直觉是一个老

问题，早在古希腊就有了。康德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发。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与感性直觉相

对。感性直觉有两个要素，一是它的形式性，即时间和空间，二是它的质料性，即必须有对象的刺激以

获得质料。康德讲智的直觉主要与质料的来源有关。在他看来，智的直觉是能够提供质料杂多的直觉，

所以是“本源的直观（觉）”。因为人类必须依靠客体的刺激才能形成认识，所以不可能有这种智的直

觉。③ 不过，考虑到了理性的实践利益，康德还是为其保留了一席之地，只是将其留给了上帝。因为要

保障理性的实践利益，必须悬设上帝、自由、灵魂，而上帝、自由、灵魂属于本体范畴，经验无法证

实，需要保留一种与之相应的直觉，这就是智的直觉。因此，康德保留智的直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本

体，意即上帝、自由、灵魂作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不是以此去认识外部世界，意即人类没有智的直

觉，不可能达成这种认知，上帝有智的直觉，可以达成这种认知。

遗憾的是，牟宗三一开始就没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而是将智的直觉解读为一种不需要借助认识

形式，具体说就是无需范畴（包括时空）的思维形式。牟宗三有这种想法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30年代末。据他回忆，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有一个讲演，主题是建立范畴、废除范畴。牟宗

三说：

① 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

328页。

②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1卷，第40—41页。

③ 参见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二）——关于“智性直观”》，《康德哲学诸问题》，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9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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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此义是以中国哲学为根据的。我当时亦如通常一样，未能注意及康德随时提到智的直觉，

与直觉的知性，我只随康德所主张的时空以及范畴只能应用于经验现象而不能应用于物自身 （这是

大家所知道的），而宣说此义。现在我细读康德书，知道两种知性，两种直觉底对比之重要，即从

此即可真切乎此义。此为康德所已有之义，只是他不承认人类有此直觉的知性而已。但在神智处，

范畴无任何意义，范畴即可废除。假若在人处亦可有此直觉的知性、智的直觉，范畴亦可废除。废

除范畴有何不可思议处？①
这段材料是我首次发现的，此前未见别人用过，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消除围绕在智的直

觉问题上的重重迷雾。牟宗三讲建立范畴，废除范畴，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智的直觉，人的认识

就需要有范畴；因为有范畴，所以认识就要受到影响，只能达到现相，不可能达到对象自身。反之，如

果有了智的直觉，人的认识就不需要范畴；因为没有范畴，所以认识就可以不受影响，不必停留于现相

之上，从而直达对象自身了。虽然牟宗三当时还未涉及智的直觉的问题，但这个话题与其后所说的智的

直觉密切相关。牟宗三后来对于智的直觉的理解，其思路早在 20世纪 30年代末就已经确定了，其后再

无原则性的更改。

基于这种理解，牟宗三进而强调，与这种不需要范畴的思维方式相对应的那个对象，就是物自身

（物之在其自己）：

通过与来布尼兹及拉克的区分之比较以及此最后之说明，我们很可以知道“物自身”（物之在

其自己） 一词之意义。至少我们消极地知道所谓物自身就是“对于主体没有任何关系”，而回归于

其自己，此即是“在其自己”。物物都可以是“在其自己”，此即名曰“物自身”，而当其与主体发

生关系，而显现到我的主体上，此即名曰“现象”。②
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表述，从中可以摸索到牟宗三的基本思路。在牟宗三看来，一物与主体发生关系，

显现于主体之上，因为必然受到范畴的影响，所以这个对象即为现相；一旦与主体没有任何关系而回归于

其自己，即不受范畴的影响，这个对象便为物自身。所谓物自身即是“物之在其自己”（thing in itself，or
things in themselves）。“物之在其自己”，简单说，就是对于主体没有任何关系，而回归于其自己的意思。

牟宗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反复强调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是不需要范畴的，这种思维方式

就是智的直觉。牟宗三这方面的论述前面已有引证，为加强论证力度，再引一段：

知体明觉之感应既是无限心之神感神应 （伊川所谓“感非自外也”），则感无感相，应无应相，

只是一终穷说的具体的知体之不容已地显发而明通也。即在此显发而明通中，物亦如如地呈现。物

之呈现即是知体显发而明通之，使之存在也。故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即是一存有论的呈现原则，亦

即创生原则或实现原则，使一物如如地有其“存在”也。③
牟宗三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物感物应，这是外物感应于我，因为必须借助范畴，所以

感有感相，应有应相。二是神感神应，这是无限心不容已地显发而明通，这种显发和明通不受任何认识

形式的限制。这种思维方式在传统中叫作神感神应，在今天则可以叫作智的直觉。

因为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所以其对象就不再属于现相，而是物自身了。牟宗

三对于物自身这一概念的理解用力极多，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可以这样去思对象，即依在或不在一定关系中之方式而思之；在一定关系中，名曰现象；

不在一定关系中，即名曰物自体，对象在其自己。我们这样便形成“物自身”之概念 （形成一对象

在其自身之表象）。④
这一段不长，但十分吃紧，它清楚地告诉读者，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受到范畴的影响，对象在一定

关系中，即为现相。反之，不受范畴的影响，“不在一定关系中”，即为物自身。因为道德之心创生存有

并不需要通过范畴，那么其创生的那个存有的对象，就是物自身了。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大致摸清了牟宗三在智的直觉这个问题上的思路。如前所述，康德意义的智

①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卷，第195页。

②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卷，第135—136页。

③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1卷，第103页。

④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卷，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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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觉是一种“本源的直观（觉）”，是需要客体刺激以形成质料杂多的直觉。牟宗三没有主要从这个

渠道进入，而是将其解读为一种不需要范畴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验证是否为智的直觉，关键在于范

畴之有无：有范畴即不是智的直觉，无范畴即是智的直觉。如果是智的直觉，因为不需要借助范畴，其

对象就是物自身了。巧的是，牟宗三注意到，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是通过呈现进行的，这种呈现不需要借

助范畴，所以便“理所当然”地认定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智的直觉，而其创生的对象就是物自身了。综括

而言，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失误，其思想内部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第一步，未能注意康德是在“本源直观”意义上讲智的直觉的，误将其理解为一种无需范畴的思维

方式，并将由此形成的对象叫作物自身；

第二步，看到道德之心创生存有不需要借助范畴，由此认定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康德不承认人类可以

具有的智的直觉；

第三步，因此，宣称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对象即为物自身。

这三步中，第一步是大前提，第二步是小前提，第三步是结论。因为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有错误，结

论自然也不正确。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对象界定为物自身，就是由此造成的。

牟宗三的这种理解隐藏着很严重的问题：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因为不是认知问题，当然不需要借助范

畴，但这并不能代表其创生的那个对象没有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本质是道德之心

影响宇宙万物的存在，使原本没有道德意义的山河大地、一草一木染上道德的色彩。既然染上了道德的

色彩，当然也就脱离了物自身的性质。但因为牟宗三认为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无需范畴，其思维方式是智

的直觉，而与智的直觉相对的对象是物自身，所以道德之心创生的那个存有的对象就不再是现相，而是

物自身了。这是牟宗三反复讲道德之心可以创生物自身的存有最根本的理据。然而细细推敲，这个看法

是完全立不住的。下面一段材料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人在过年节时贴门对儿，就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说语，此中实已蕴

含了无限的哲学义理。“万物静观皆自得”不正指的是物之在其自己吗？这并非指现象，亦非指科

学知识。孟子曾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

体不言而喻。”从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则身体的整个气象就完全不同了。此时的四肢

百体不只是现象，而同时也是物自身。①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是明道的诗句，大意是说，有德的人通过静观，可以得到万物的

意义，人感受到了这种意义，也就体会到了与万物的一致，达到了与万物同体的境界。② 从道德存有论的角

度出发，要理解这两句必须明白万物本身没有意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得到了道德之心的赋予。但问题

在于，牟宗三认为，因为道德之心赋予万物以意义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而与智的直觉相对应的是物自

身，所以这个对象就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物之在其自己）了。“‘万物静观皆自得’不正指的是物之

在其自己吗”这一表述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既然万物已经得到了道德之心的赋

予，受到了道德之心的影响，就说明万物已经带有了道德的色彩，怎么还能叫物自身，叫物之在其自己呢？

既然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将其归

类呢？我在反复比较后方才明白，其实它只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这个用语是

我在《贡献与终结》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意在指明，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其实只是胡塞尔现相学

所说的那种意向性的直接性。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指向对象是直接进行的，不需要借助范畴这一认识形

式。牟宗三所理解的不需要借助范畴的思维方式，其实就相当于这种意向的直接性。③ 有了这个基础，

①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9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年，第310页。

② 参见杨泽波：《道德存有路线的展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明道历史贡献的新判定》，《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

③“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概念，在我看来，牟宗三汲汲以求的“智的直觉”其实就是这

种意向性的直接性。参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3卷
第 5章第 4节“‘觉他’：牟宗三儒学思想之谜”（第 202—250页）。后来我又将这个概念引入《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

之中，以说明牟宗三何以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失误。参见该书第四十六节第二小节“道德存有意义的呈现与‘胡塞尔

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见该书第309—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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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会明白，牟宗三关于物自身存有的一系列说法，是完全立不住的。道理说来并不复杂。道德之心

创生存有虽然不是认识问题，不需要借助范畴，但这一活动本身就是用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使其带

有道德之心的痕迹，所以其对象早已脱离了物自身的身份，进入到了现相的范畴。因为这种现相不是由

认知之心而是由道德之心创生的，所以是一种特殊的现相；又因为这种现相与道德相关，而道德关乎

善，所以可以称为“善相”。这个关系理顺了，两层存有的问题也就清楚了。因为人有道德之心，又有

认知之心，道德之心和认知之心都可以影响宇宙万物，创生自己的存有，所以有两层存有。由道德之心

创生的存有为可以叫作“善相”的存有，由认知之心创生的存有可以叫作“识相”的存有。“善相”和

“识相”都属于广义的“现相”，而不是物自身。①
这个问题隐藏得极深。牟宗三耗尽半生心血讲智的直觉，讲物自身的存有，语句艰涩，逻辑缠绕，

义理曲折，把半个学术界都套了进去，蒙在了鼓里。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研究牟宗三，其中既有做中

国哲学的，又有做西方哲学的，不少人还是从事康德哲学研究的专家，但从没有人看出这里的破绽，指

明牟宗三一再强调的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其对象不是物自身，而是

一种特殊的现相，即所谓“善相”罢了。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三、另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天心”还是“仁心”

牟宗三的道德存有论还有一个谁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承担者）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牟宗三

有两种不同说法：

这普遍性是由“体天下之物”或“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而规定，这就是仁心之无外。故此普遍

性是绝对而具体的普遍性，非抽象的类名之普遍性。“圣人尽性”即尽的这仁性，尽仁性即尽仁心。

故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性大无外，心亦大而无外。此无外之心即

“天心”也。天无外、性无外，是客观地说，心无外是主观地说。而天与性之无外正因心之无外而

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②
这里分别提到“天心”和“仁心”，进而有“天心无外”和“仁心无外”两个不同说法。创生道德

存有的是“仁心”，由此可以讲“仁心无外”。“仁心”上通天道，“仁心”即为“天心”，由此又可以讲

“天心无外”。此段最后一句“天与性之无外正因心之无外而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需要细细推敲。它是

说，天与性具有普遍性、遍在性，这种普遍性、遍在性就是“体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但这

一步工作实际的承担者是“仁心”，即所谓“因心之无外而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因此“天大无外”的

真实意义是“心亦大而无外”。“天大无外”是客观地说，“心亦大而无外”是主观地说。

基于此，牟宗三强调“天心”与“仁心”称谓有别，实则为一：

心即天心也。惟神与心始可说寂感。说“天命流行之体”，乃至说“创生之实体”，是形式地

说，客观地说，说心、说神、说寂感是实际地说，内容地说，亦是主观地说。此即明此“於穆不

已”之实体不只是理，亦是心，亦是神，总之亦可曰“寂感真几”（creative reality=creative feeling）。

此是此实体在本体宇宙论处为心理合一、是一之模型。若道德自觉地言之，便是孟子所说之本心或

① 卢雪崑不接受我引入“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概念，强调道德存有的对象只能叫“善相”，绝不能称为

物自身的观点，反驳说：“胡塞尔所论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的‘意向之物’，根本不同于牟先生于无限心大系

统中对无限心而言‘觉他’之物。”“杨泽波教授对牟先生所论道德主体及其创造性缺乏理解，对牟先生就道德

主体之创造性而论物自身亦根本无契应。他所理解的物自身义欠缺就道德哲学 （实践的领域） 而论之义。”在一

个注中又说：“胡塞尔根本不谈道德，杨教授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理解牟先生的道德的存有论，难怪他有所谓

‘善相’之怪论。”（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21年，

第 441、444、448页）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牟宗三谈智的直觉除了道德践行之外，有没有关涉外部对象的用

意，如果没有，他在讲道德存有问题时所说的“岩中花树”“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如何解释？其二，如果不

能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称为“善相”，而是称为“物自身”，胡塞尔固然不怎么谈道德，舍勒则是谈道德谈情

感的，但其由道德情感赋意的对象仍然叫“现相”，也不叫“物自身”，其学说仍然属于“现相学”的一支，这

又如何解释呢？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卷，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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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心即理，此是那心理是一之模型之实践地彰著。①
天是超越的创生实体，在这个创生实体中有心。这种既有天，又有心的系统，就叫“天心”。“天

心”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讲到了天，又讲到了心。天命流行之体的真实意义必须由心来证

实。总之，“天心”“仁心”实为一个心，不能相互分割。“心即天心”由此成为了心理是一之学理的基

本模型。尽管牟宗三有此说明，强调“天心”“仁心”不能分立为二，其实为一，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

概念，一个主天，一个主人。人们难免要进一步追问：创生道德存有的那个主体，那个承担者，刨根问

底，究竟是“天心”，还是“仁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容易被人批评有双重本体之误。②
儒家生生伦理学与牟宗三的看法不同，它强调创生道德存有的真正主体必须是唯一的，而这个唯一

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不能两个同时都讲，既讲“天心无外”又讲“仁心无外”。要说

明这个道理，需要回到之前提到过的中国文化“早期启蒙”的特殊现象。周人夺取政权后，以“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证明其做法的合理性。这种理论形态在西周末年声势浩大的“怨天”“疑天”思

潮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受其所惠，中国文化开始从之前的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完成了早期

的启蒙。尽管后来儒家为了替道德寻求形上根据，不得不重新把天请回来，讲“天之所与我者”，讲

“天命之谓性”，有一个明显的“回潮”现象，但其本质不过是“借天为说”而已，只能从“认其为真”

的意义上来理解，既不能将天视为人格神，也不能将天规定为形上实体。澄清这个关系，足以使我们明

白这样一个重要道理：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心”，既然如此，那么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就只能是

“仁心”了。

“仁心”能有如此神奇的功能，与其特性直接相关。我在其他文章中讲过，仁性的本质是伦理心境，

在形成过程中，会渐渐衍变为一种潜意识，具有了本能的特性，遇事接物必然呈现自身，表现自己。特

别有趣的是，这种呈现自身，表现自己，是在智性发挥作用之前就完成的。③ 仁性的这种作用不仅表现

在道德践行方面，同样表现在道德存有方面。人在接触外部对象的时候，仁性一点都不安分，一定要抢

先显现自身，对外部对象指指点点，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其上，使其染上道德的色彩。仁性的这种

影响力，不仅针对通常所说的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同时也包括高高在上的天。同山河大地、一草一木

一样，天哪里有什么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是自然性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天有道德性，不过是因为人

有道德性，人以自己的道德眼光看待天的结果。

按理说，仁性赋予了外部对象以道德色彩，创生了道德存有之后，这项工作就结束了。但奇妙的

是，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这一功劳归给天，认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承担者是天，好像天在衍生宇宙万物的

同时，就赋予了这些对象以道德的色彩似的。这里的原因值得深究。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天论传统，虽

然这个传统在西周末年受到了冲击，但惯性仍然十分强大，不肯退出历史的舞台，致使人们习惯于把人

世间的很多问题与天联系在一起。在道德存有问题上亦是如此。当仁性完成了创生道德存有的任务后，

总是不自觉地把这种功劳推给天。这种奇特的现象我名之为“道德投射”。我提出这种说法是想表达这

样一个意思：“仁心”（仁性）是创生道德存有的唯一承担者，但受先前天论传统的影响，在完成这项伟

大工作之后，却总是不自觉地将这份“功劳”投射给天，似乎天才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这种以天为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 3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7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年，第84—85页。

② 有人不同意我由此对牟宗三的批评，为其辩解说：“牟先生仅仅于儒家的道德的存有论中论及‘创生道德存有的主

体’，即本心仁体，而非什么‘超越之天’。至于先生由《中庸》《易传》展示的本体宇宙论，所言‘道体’，可说是

‘超越之天’，但牟先生绝没有如杨教授所言把‘天’视为‘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更无所谓‘将天与人捆绑在一起

的做法包含着一个困难，即无法确切说明这个创生的主体究竟是天还是人’的问题。依牟先生所论，自始至终，唯一

的创生的主体是道德的，即本心仁体。”（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478页。）在我

看来，这种辩解并没有太强的力量。虽然牟宗三看到了在天心和仁心的关系中真正起作用是仁心（“天与性之无外正

因心之无外而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但既然既讲仁心，又讲天心，毕竟是两个心。这个问题不是只说一句“二者

实则为一，不能分割为二”就能解决的，因此不能满足于牟宗三固有的解释，还必须往前走，对这个问题做出更为具

体的说明。

③ 参见杨泽波：《“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齐鲁学刊》 202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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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主体就叫作“天心”。然而前面已经证明，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心”，创生道德存有的真正承担

者只能是“仁心”，“天心”不过是“仁心”的一种投射，一种寄托而已。

为此我分析过一段很有名的材料。《易传·系辞下》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说法。从字面看，这

是说天地衍生万物，这种衍生即是大德，所以天地有大德。但从哲学意义上分析，刨根问底，天和地只

能是自然属性的，无德可言。《系辞》这样讲，是因为人有德，人以德的眼光看待天地，天地于是也带

有了道德性。宇宙万物由无到有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故以德称之，天地能够衍生万物，所以天地有大

德。然而根据上面的分析，究极而言，天地本谈不上德与不德，只有人才有德。人以道德的眼光看待

天，天才有了德，才成了创生宇宙万物的主体，才有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说法。① 这个道理完全适

用于道德存有问题。“仁心”是创生道德存有的真正主体，但因为人以道德眼光看待天，天也有了道德

性。因为天有了道德性，甚至有了“天心”的观念，天反倒成了创生道德存有的主角。

明白了这个道理，“天心”和“仁心”的关系就理顺了。天没有心，我们认为天有心，乃至有“天

心”的说法，以天作为道德存有的创生主体，是因为人有“仁心”。“仁心”在与外物相接的过程中，一

点都不安分，总要表现自己，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影响宇宙万物，创生道德的存有。奇妙的是，“仁心”

在创生道德存有后，总是非常“谦虚地”将自己的伟大创造反手推给天，好像上天创生的山河大地、一

草一木原本就带有道德的属性，具有道德的意义似的，于是天反而成了创生道德存有的主角。另一方

面，因为创生道德存有是主观性活动，这种活动通常要由“心”来完成，于是便有了“天心”的观念，

似乎高高在上的天也有心，即所谓“天心”，创生道德存有的全部活动即是由这个“天心”完成的。但

如果了解了道德存有的道理，了解了“道德投射”的含义，就会明白，天没有心，没有道德性，其道德

性是“仁心”给予的，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人的道德之心，不能是天，只能是“仁心”，不能是

“天心”。

遗憾的是，牟宗三未能彻底理顺这个关系。一方面，他以心作为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讲“仁心无

外”，另一方面，又受之前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得不重视天的作用，讲“天心无外”。尽管他有“天与性

之无外正因心之无外而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的界定，但“天心”和“仁心”毕竟为二，只说实则为

一，不足以从根本上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细究起来，这个问题的根源仍在熊十力。熊十力早年以本心

为本体，晚年偏重以乾元为本体，造成“本心本体”与“乾元本体”的矛盾。牟宗三不再大谈“乾元本

体”，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其师思维模式的影响。在道德存有问题上，于“仁心”之外再讲一个“天

心”，事实上造成“仁心无外”与“天心无外”的矛盾，其思想仍然带有其师双重本体的痕迹，而这也

成了其学理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为清楚看到了这里的问题，在道德存有论问题上，儒家生生伦理学严格以仁心为唯一主体，排除

以天作为主体的任何可能，强调天不可能有心，所谓“天心”不过是“仁心”完成创生道德存有这项重

要工作后，不自觉将自己的功劳投射给天的结果。基于此，儒家生生伦理学只讲“仁心无外”，不讲

“天心无外”，为克服牟宗三思想中这一巨大困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责任编辑：颜 冲）

① 参见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第68节“道德存有意义的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第420—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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